
公   開    類 編製機關 公路局（各區監理所）

年         報 表    號  2522-90-11

中華民國     年

總計 平均年齡

合    計

男

女

次年6月底前編報 90.05.15交統九十字第005101號函核定修訂

             公司 公路汽車客運駕駛員年齡及性別統計

　　　　　　年齡

 性別

未滿25歲
以下

25-未滿
30歲

30-未滿
35歲

35-未滿
40歲

40-未滿
45歲

45-未滿
50歲

50-未滿
55歲

55-未滿
60歲

60-未滿
65歲

65歲以上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業務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所轄各公路汽車客運業者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應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公路總局主計室(統計科)，1份自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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